
－1－

广 州 市 从 化 区 人 民 政 府

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

从化府行复〔2024〕33号

申 请 人：金某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从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4年 1月 2日在全国 12315平台上

作出不予立案的答复，于 2024年 1月 31日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

本府依法于 2024年 2月 5日予以受理。本案适用简易程序，现已

审查终结。

本府查明：

申请人称其在广州市 XXXX有限公司经营的抖音平台店铺购

买“腊鸭腿”，收货后发现涉案产品标签标注的营养成分表中蛋白

质和脂肪的NRV数值不真实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

第七十一条及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》（G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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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050-2011）的规定，于 2023年 12月 21日通过全国 12315平台

向被申请人反映举报线索。

2023年 12月 26日，根据上述举报线索，被申请人前往被举

报人的经营场所检查，现场发现被举报人正常经营，其向被申请人

提交营业执照、食品生产许可品种明细表、检验检测报告及出厂检

验报告等资料以供检查。根据申请人反映的举报线索显示，涉案产

品的生产日期为 2023年 11月 30日，被举报人提交的生产日期为

2023年 11月 30日批次的出厂检验报告的检验结论为合格。上述

检验检测报告（报告编号：CPI2023090728），检验结论为所检项

目符合判定依据的要求，判定依据包括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

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》（GB 28050-2011）等，所检项目包括建议

营养成分表（每 100克），其中蛋白质 30.8克，NRV为 51%；脂

肪 32.2克，NRV为 54%等信息。

经检查，被申请人发现被举报人生产的腊鸭腿存在食品标签中

的NRV数值标识有误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

六十七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于 2023年 12月 26日作出《责

令改正通知书》，责令被举报人于 2024年 1月 25日前改正营养成

分表中的NRV数值。

2024年 1月 6日，被举报人向被申请人表示已在整改期内对

涉案产品的营养成分表中的 NRV数值进行整改,并提供整改后的

标签照片，其中营养成分表中蛋白质 NRV为 44%；脂肪 NRV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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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1%。

2023年 12月 28日，被申请人根据上述调查情况作出不予立

案的决定，并于 2024年 1月 2日通过全国 12315平台向申请人告

知上述调查及不予立案的结果。

以上事实，有涉案商品照片、现场笔录、责令改正通知书、营

业执照、食品生产许可品种明细表、检验检测报告、出厂检验报告、

责令改正通知书、整改后标签照片等证据予以证实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4年 1月 2日在全国 12315平台上

作出不予立案的答复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

现已审查终结。

本府认为：

根据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四条第二款规

定：“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举

报处理工作”，被申请人具有对辖区内投诉举报行为处理的职权。

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：“市

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、举报……应当

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，由市场

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；特殊情况下，经市场监督管理

部门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。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另有

规定的除外”，第二十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规定：“经核查，有下

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不予立案：（一）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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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造成危害后果”。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》第

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：“举报人实名举报的，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

举报人”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（二）

项规定：“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，应当在五日内进行

审查。对符合下列规定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予以受理：……（二）

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”。

本案中，被申请人接到举报线索，依法开展监督检查工作，根

据调查情况，结合被举报人的违法行为及危害后果，进而作出不予

立案的决定，符合上述规定。而后被申请人将调查结果反馈给申请

人已充分保障了申请人的监督权和知情权，故被申请人作出的答复

并未增设申请人新的权利义务，亦未对其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，

其与该答复不具有利害关系。而关于申请人要求被举报人赔偿的主

张，系其作为消费者为维护权益与经营者发生争议，属投诉事项，

因投诉、举报的处理程序不同，对该请求，可再次向被申请人进行

反映。

综上，申请人提起的事项不属于行政复议的范围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三条规定，决定如

下：

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

－5－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，

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广州市从化区人民政府

二〇二四年三月四日


